

工程设计任务书

一、项目工程概况和招标范围

金狮大道西升级改造工程（107国道至南航大道）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人民政府辖内，东西走向，项目起点位于金狮大道与G107交叉口，起点桩号K0+000，项目终点位于金狮大道与南航大道交叉口，终点桩号K4+100，项目全长4.1km。项目对现有道路进行拓宽改造，并完成道路拓宽改造后的绿化及照明工程。拓宽后路面为双向六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道，设计速度40km/h。
二、建设内容 

金狮大道西升级改造工程（107国道至南航大道）项目起点位于金狮大道与G107交叉口，起点桩号K0+000，项目终点位于金狮大道与南航大道交叉口，终点桩号K4+100，项目全长4.1km。建设内容：对现有道路进行拓宽改造，并完成道路拓宽改造后的绿化及照明工程，拓宽后路面为双向六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道，设计速度40km/h。
三、建设标准 

主要参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8月31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4月23日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修订）；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5〕131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敏感区域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工作的通知》（粤城建函〔2018〕491号文）；

《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13 号）；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6）；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2018）；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及验收规范》（GB50204-2015）；

《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3年版）；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98-2016）；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年版）；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2017）；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9-2017）；

《城市区域环境噪音标准》（GB3096-2008）；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国家计委和建设部颁发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2006年）第三版》；

四、设计任务和目的 

金狮大道西升级改造工程（107国道至南航大道）项目的建设有利于完善花都区狮岭镇路网，配合相关重点项目加快花都区的经济发展，提供舒适安全的城市道路、美化环境、便利居民出行、提升区域形象，对实现花都区“十四五”规划有积极的意义，项目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五、成果要求

1、设计文件编制深度必须达到现行的《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各个设计阶段的深度，满足设计文件报批的要求；

2、提交设计的成果内容：

（1）初步设计文件6份，工程概算2份及电子版（含PDF及atuoCAD2004两种格式）；

（2）施工图设计6套及电子版（含PDF及atuoCAD2004两种格式）；

（3）上述设计成果文件未含用于技术评审图纸数量，设计单位应另外提供。 


